
立法会六题：利用公共空间及政府物业展示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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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七月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永达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

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关于利用公共空间及政府物业供展示艺术品，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过去三年，每个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曾参与、并属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

下艺术推广办事处举办的公共艺术计划的各项计划的详情； 

 

（二） 除公共艺术计划外，过去三年，各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有否讨论或研究，

在辖下物业内划出室内或户外地方供展示本地艺术家的作品；如果有，申请或安

排展示的手续或程序为何；如果没有，原因为何；除博物馆外，现时每个正展示

本地艺术家作品的物业的名称及该等物业的总数，以及所涉艺术品的数目；及 

 

（三） 有否考虑在政府物业内划出更多室内或户外地方供展示本地艺术家作

品，以及有否制订指引，鼓励各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这样做；如果有，指引的详

情为何；如果没有，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辖下的艺术推广办事处，专责发展及推动

公共艺术。自二○○一年成立至今，经常与不同的政府部门、公营机构、非牟利

团体及商业机构等合作，推行公共艺术计划，于公共地方展示本地艺术家的作品。 

 

  过去三年，曾经参与公共艺术计划的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包括路政署、元朗

区议会、香港艺术中心及香港艺术发展局。有关计划详列于附表一供参考。香港

铁路有限公司及领汇管理有限公司亦曾与艺术推广办事处合作推广公共艺术。 

 

  艺术推广办事处及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自二○○一年起亦与香港机场管理

局合作，精选历史文物及艺术藏品，于香港国际机场客运大楼陈列，以推广本地

艺术创作。现时于机场离境层展出的艺术展览主题是「白之颂」，展示了多位本

地艺术家以白瓷、白云石等创作的艺术作品。康文署亦不时与机场管理局商讨更

新展览陈列及开拓新的展览空间。 



 

  除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外，艺术推广办事处亦会与非牟利组织合办公共艺术

计划。近期举办的有与香港雕塑学会合办的「城市绿洲‧海市蜃楼：2009 香港

国际雕塑创作营」，邀请十四位来自本地、内地及海外的艺术家，于西九龙海滨

长廊进行为期十一天的现场雕塑创作示范，完成的作品与香港多位活跃艺术家的

雕塑作品于长廊一并展出，供市民欣赏。 

 

  艺术推广办事处将于短期内推出多项与不同机构合作的公共艺术计划，包括

与西贡区议会合办的「公众艺术计划 2009」，在西贡及将军澳区内康文署辖下

的宝翠公园、宝康公园及万宜游乐场设置四件艺术作品；与香港艺术中心合作，

在尖东海滨长廊设置大型艺术作品，预计这两项计划将于二○一○年完成；并与

香港耀能协会、救世军及香港嘉道理农场合办「SAORI 手织布艺计划」，为残疾

人士举办手织布艺工作坊，以期达到艺术治疗，并将艺术推广到公众层面，布艺

作品将于香港嘉道理农场及香港中央图书馆展出。 

 

（二） 政府十分支持本地艺术创作。我们认为本地艺术应作多元化发展，让本

地艺术工作者及社会上不同层面的人士都有更多机会参与其中。除了以上所提及

的公共艺术计划外，政府鼓励并欢迎私人及公营机构于辖下物业内划出地方供展

示本地艺术家的作品。现时各政府部门、公营或其它机构可因应其辖下物业的实

际情况（例如是否有适合展示艺术品的公共空间、人流、保安等），自行安排于

物业适当地方展示艺术品。我们并没有制订一套安排展出本地艺术家作品的手续

或程序。 

 

  除博物馆外，现时我们所知有展示本地艺术家作品的物业总数有 75 处。有

关地点及所涉艺术品数目列于附表二供参考。  

 

（三） 为了积极推动及进一步鼓励政府部门于其辖下物业放置本地艺术品，民

政事务局已成立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研究在政府物业（包括筹划中的政府大楼

工程及现有的政府物业）展示本地艺术品的可行性。工作小组将于短期内进一步

讨论于现有政府联用大楼的公共空间内放置本地艺术品进行试点计划，工作小组

亦会就如何购置及保存本地艺术家作品制订相关指引。 

完 

 

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５时５０分 

 


